
2016年 3 月 2 日 星期三

A19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002772� �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 2016-026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１

、《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

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４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也无涉及变更前次股

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４

、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

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单独计票

。

５

、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议案的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

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

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

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

（

星期二

）

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

始

；（

２

）

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

（

星期一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

（

星期二

），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

麦积区中滩镇

）

公司会议室

。

３

、

会议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５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陶军先生

。

６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星期四

）。

７

、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

股

）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１３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７０．４８８６％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４ ７

，

２１７

，

４７７ ４．８４６３％

网络参会

３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４．５０７６％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３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４．５０７６％

中小投资者合计

７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９．３５３９％

总合计

１６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７４．９９６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１６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７４．９９６２％

。

其中

：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

１３

人

，

代表股份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７０．４８８６％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

代

理人

）

３

人

，

代表股份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５０７６％

。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７

人

，

代表股份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９．３５３９％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４

人

，

代表股份

７

，

２１７

，

４７７

股

，

占公司

总股份的

４．８４６３％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人

，

代表股份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５０７６％

。

２

、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

列席了本次会议

，

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张先

中律师

、

苏翠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以及

《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无修改议案的情况

，

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表决

类型

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

（

股

）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现场投

票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

票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中

小

投资者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

份的数量

。

（

２

）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同意

，

通过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４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调整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表决

类型

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

（

股

）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现场投

票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

票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中

小

投资者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

份的数量

。

（

２

）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同意

，

通过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４

）。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中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１

、

表决情况

表决

类型

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

（

股

）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现场投

票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

票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中

小

投资者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

份的数量

。

２

、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同意

，

通过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４

）。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

修订稿

）

的议案

》

１

、

表决情况

表决

类型

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

（

股

）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现场投

票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

票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６

，

７０６

，

１００ ９９．８９５７％ ７

，

０００ ０．１０４３％ ０ ０％

合计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１１１

，

６８３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３７％ ７

，

０００ ０．００６３％ ０ ０％

其中

：

中

小投资

者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１３

，

９２３

，

５７７ ９９．９４９８％ ７

，

０００ ０．０５０２％ ０ ０％

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

份的数量

。

２

、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同意

，

通过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４

）

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

修订稿

）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１

）。

（

五

）

审议通过了

《

相关主体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

承诺的议案

》

１

、

表决情况

表决

类型

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

（

股

）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现场投

票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

票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６

，

７０６

，

１００ ９９．８９５７％ ７

，

０００ ０．１０４３％ ０ ０％

合计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１１１

，

６８３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３７％ ７

，

０００ ０．００６３％ ０ ０％

其中

：

中

小

投资者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１３

，

９２３

，

５７７ ９９．９４９８％ ７

，

０００ ０．０５０２％ ０ ０％

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

份的数量

。

２

、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同意

，

通过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４

）。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

１

、

表决情况

表决

类型

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

（

股

）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股份数

（

股

）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现场投

票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４

，

９７７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

票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１１１

，

６９０

，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中

小

投资者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１３

，

９３０

，

５７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

份的数量

。

２

、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同意

，

通过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４

）、

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３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张先中律师

、

苏翠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

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

《

关于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03月 01日

股票代码:002772� �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16-027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预披露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６

），

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陶军先生提议的公

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内容为

：

２０１５

年度拟以公司总股本

１４８

，

９２７

，

８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１０

元

（

含税

），

同时以公司上市时股票溢价发行形成

的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１

股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

《

关于对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

》（

中小板关注函

【

２０１６

】

第

３９

号

）（

以下简

称

“《

监管关注函

》”）。

根据

《

监管关注函

》

的要求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

，

现对相关

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

一

、

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

发展阶段

、

经营模式

、

盈利水平

、

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

，

补

充披露你公司推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理由及其合理性

，

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匹配的

具体理由

。

回复说明

：

（

一

）

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

发展阶段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食用菌的工厂化生产

。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是以工业理念发展现代农

业

，

是集生物工程技术

、

人工模拟生态环境

、

智能化控制

、

自动化作业于一体的新型生产方

式

。

公司以工厂化方式生产食用菌

，

采用科学

、

先进的生产技术

，

实现周年化生产

，

规模效应

明显

，

同时

，

公司利用米糠

、

玉米芯等农业废弃物作为食用菌的培养原料

，

并对生产废料菌渣

进行充分循环利用

，

为国家鼓励的现代种植业及新型生态农业

。

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

发展阶段如下

：

１

、

工厂化生产模式符合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

近年来

，

人们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营养意识明显增强

，

对食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

食用菌

工厂化生产以工业理念发展现代农业

，

是集生物工程技术

、

人工模拟生态环境

、

智能化控制

、

自动化作业于一体的新型生产方式

，

所产出的食用菌由于具备安全

、

优质

、

绿色

、

环保

、

新鲜

、

无公害等诸多特点

，

更符合现代人追求生活品质的要求

，

产品容易被广大居民认知并接受

。

另一方面

，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可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

提高资源利用效益

、

降低污染物

排放

、

减少能源消耗

、

降低运营成本

，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定

，

是国家鼓励并大力扶持

的现代种植业及新型生态农业

。

２

、

食用菌行业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

生活水平改善

，

人们对于健康

、

饮食的观念

也不断改变

，

食用菌更是以其味道鲜美

、

营养丰富

、

绿色环保

、

养生保健的特点

，

顺应了人们

追求健康的新饮食消费理念

。

同时

，

基于国家政策支持

、

食用菌企业积极引导消费

，

使得食用

菌行业发展势头良好

，

行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

。

根据

《

中国食用菌年鉴

》

的统计以及中国食用菌协会网站公开的数据

，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

，

我国食用菌的产量

、

产值连年快速增长

，

从

１

，

３３５

万吨和

５８５

亿元

，

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

２７０

万吨与

２

，

２５８．１

亿元

，

产量增长近

２．５

倍

，

产值规模增长近

３．９

倍

，

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

１０．４７％

和

１６．２０％

，

发展十分迅速

，

前景非常广阔

。

（

二

）

公司经营模式及盈利水平

公司产品为鲜活农产品

，

主要面向大众消费者

，

具有客户群体较为分散的特点

，

该特点

决定了公司产品主要通过经销商模式进行销售

。

除经销商外

，

公司也有少部分产品以直销方

式进行销售

。

公司成立以来

，

一直致力于以工厂化方式生产食用菌

。

公司引进国际先进设备

，

从原料

调配到接种

，

从养菌

、

育菇到成品包装

，

全部采用食用菌自动化

、

机械化生产

。

工厂化生产极

大提高了食用菌生产效率

，

摆脱了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传统

，

并且产品质量安全可靠

，

能有

效抵抗市场风险

，

规模效应非常明显

。

总体上讲

，

公司采用的农业全程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代

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

公司是

“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食用菌日产能

２８０

吨

，

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

根据中国食用菌协会工厂化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发

布的

《

２０１３

中国食用菌工厂化产业研究报告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日产量位居国内同行业第二

，

西部地区排名第一

，

盈利能力在行业内名列前茅

。

（

三

）

未来发展战略及发展计划

公司以

“

众兴菌业

，

菌益健康

，

让菌类为人类服务

”

为使命

，

以

“

菌业报国

”

为企业责任

，

秉

承

“

诚实守信

、

创新发展

、

振兴菌业

、

造福人类

”

的经营管理理念

，

以食用菌为载体

，

以科技创

新为推动力

，

以精细化管理为基础

，

为中国食用菌产业的迅速发展

，

为广大消费者能够吃上

安全

、

可靠

、

高质量的食用菌而不断努力

。

公司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

以研发创新为支撑

，

以

品牌运营为手段

，

逐步建成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食用菌高科技生产企业

。

从企业未来整体发展战略看

，

在未来

５－１０

年的时间中

，

由于目前公司的工厂化食用菌

生产产品以金针菇为主

，

在金针菇品种上公司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

所以公司将继续寻求金针

菇产品的发展和布局机会

，

但随着金针菇产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

竞争会趋于更加激烈

，

因此

，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加大在双孢菇

、

真姬菇等其他食用菌品种上投资

，

并采用直接并

购和通过并购基金等模式整合海内外行业和产业的上下游优质资源

，

同时公司将研究或吸

收引进其他新的可以工厂化生产的食用菌品种

，

探索新的盈利增长点

；

在菌种研发方面

，

公

司将进一步完善食用菌菌种研发体系

，

加快菌种培育和改良速度

，

建设独立的菌种库

，

并能

够向国内及国际市场提供高质量的菌种

；

在产品深加工方面

，

公司将延长食用菌产业链条

，

从目前以栽培为主

，

过渡到栽培和深加工并重

，

即利用食用菌富含的营养物质以及药用价

值

，

开发拓展药用食用菌以及与食用菌相关的保健品等

；

在市场开拓方面

，

公司将积极开拓

海外市场

，

以目前的国内市场为主

，

逐步形成稳定国内市场

、

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的市场格局

。

（

四

）

利润分配预案的合理性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股本总额

１４８

，

９２７

，

８００

元

，

资本公积

５５７

，

５７０

，

２４３．６４

元

，

未分配利润

３０９

，

３２８

，

６０４．０９

元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中发放现金红利未超过未分

配利润金额

，

转增股本金额未超过资本公积金额

，

转增后的资本公积余额不低于转增前注册

资本的

２５％

。

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

，

中小投资者通过互动易平台多次询问并希望公司进行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

，

以增加股票流动性

。

公司控股股东基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经营情况以及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

，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

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

结合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及发展战略等因素

，

在充分考虑了广大投

资者的合理诉求和投资回报的情况下提出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

该预案符合

《

公司法

》、《

企

业会计准则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和

《

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以及

《

公司章程

》

和公司

《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等相关规定

，

具备合法性

、

合规性

、

合理性

。

该方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

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

（

五

）

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匹配性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９０

，

８８０

，

５２８．１３

元

，

利润分配为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１４

，

４４２

，

９３５．９９

元

，

利润分配为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

以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１

股

。

综上可以看出

，

在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同比增长的情况下

，

现金分红金额

同比也有所上升

，

与公司业绩相匹配

；

同时由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首发上市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资本

公积金已增加至

５５７

，

５７０

，

２４３．６４

元

，

基于对未来业务的长期看好等因素

，

公司预计未来资

产规模及业务规模还将有所上升

，

在此背景下

，

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并综合考虑中小投资

者的诉求

，

公司以上市时股票溢价发行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１

股的转增方案

符合公司目前经营状况

。

二

、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

，

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措

施

，

相关信息的保密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信息泄漏

。

回复说明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收市后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陶军先生关于利

润分配的提议函

，

收到上述函件后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的要求

，

组织公司包括董事长在内的

６

名董事

（

超过董事会成员二分

之一

）

就上述事项进行讨论

，

根据公司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对参与讨论的人员进行了登

记

，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当晚通过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时向市场

披露了上述利润分配提议函的相关内容

，

上述过程符合相关规定

。

在本预案披露前

，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

，

公司严

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

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

知义务

。

利润分配预案的相关情况不存在信息泄露

。

三

、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回复说明

：

在本次预案披露后

，

公司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

并对参与

讨论的公司董事

、

知情的高级管理人员

，

以及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买卖公司股票行为进行了

核查

，

未发现上述人员在知悉本次预案内幕信息时至公告披露后两日内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

也未发现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03月 01日

股票代码:002772� � � �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16-028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通知书

》（

１５３６７７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

进行了审查

，

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

并在

３０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

以下简称

“

反馈意见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

对反馈意见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逐项

落实

、

核查和回复

，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的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的回复

》。

公司将按照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

料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尚存

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03月 01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欧睿尚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参与部分代销机构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

相关销售机构协商一致

，

决定自

2016

年

3

月

2

日起

，

中欧睿尚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

本基金

"

）

将参与部分代销机构的费率优惠活动

，

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申购费率优惠业务

1.

适用基金销售机构

适用基金销售机构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汇

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2.

申购费率优惠业务安排

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和电话银行申购

本基金

，

申购费率享有

8

折优惠

。

若享有前述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

行

；

若享有前述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

或适用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

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网上交易系统和手机客户端申购本基

金

，

申购费率享有

4

折优惠

。

若享有前述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若享有前述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

或适用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率

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电子渠道申购本基金

，

申购费率享有

4

折

优惠

。

若享有前述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若享有折扣前的原申购

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

或适用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购本

基金所享受的费率折扣

，

请以上述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为准

。

具体申购费率优惠细则和持续时间请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

。

二

、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业务

1.

适用基金销售机构

适用基金销售机构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上

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

2.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业务安排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渠道定投本基金

，

定投申购费率享有

8

折优惠

。

若享有前述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若享有折扣前的原

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

或适用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

投资者通过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网上交易系统和手机客户端定投本基

金

，

定投申购费率享有

4

折优惠

。

若享有前述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

若享有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

或适用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用

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投资者通过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定投申购本基金

，

请以该销售机构的相

关公告为准

。

具体定投申购费率优惠细则和持续时间请以上述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

。

三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

4007009700

（

免长途话费

）、

021-68609700

网址

：

www.zofund.com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588?

网址

:www.icbc.com.cn

3.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

400-818-8118

网址

：

www.guodu.com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

95559

网址

：

www.bankcomm.com

5.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

400-820-2819

网址

：

www.chinapnr.com/

6.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

400-1818-188

网址

：

www.1234567.com.cn

7.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热线

：

400-821-9031

网址

：

www.lufunds.com

特此公告

。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日

证券简称：中海集运 证券代码：601866� � � � � �公告编号：临 2016-009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获得国有资产主管部门批复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或

"

中海集运

"

）

于

2016

年

2

月

1

日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议案及

《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和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

以下简称

"

《

重组报告书

》

"

），

根据

《

重组报告书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协议转让尚需取得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批准

。（

具体内容请参

见公司

2015

年

12

月

25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的

《

重组报

告书

》）

近日

，

本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国资委

"

）

出具

的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的批复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根据国资委出具的

《

关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协议转让有关

问题的批复

》（

"

国资产权

[2016]143

号

"

），

同意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将持有

的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7531.50

万股股份协议转让给中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

中海集运指定承接方

）。

二

、

根据国资委出具的

《

关于中海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协议转让

有关问题的批复

》（

"

国资产权

[2016]145

号

"

），

同意中国海运

（

集团

）

总公司和广州

海运

（

集团

）

有限公司分别将所持有的中海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

国有股权

协议转让给中海集运

。

三

、

根据国资委出具的

《

关于中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协议转让有关

问题的批复

》（

"

国资产权

[2016]146

号

"

），

同意中国海运

（

集团

）

总公司

、

广州海运

（

集团

）

有限公司和上海海运

（

集团

）

有限公司分别将所持有的中海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

89.79%

、

7.95%

和

2.26%

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中海集运

。

四

、

根据国资委出具的

《

关于中海集团租赁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协议转让有关

问题的批复

》（

"

国资产权

[2016]147

号

"

），

同意中国海运

（

集团

）

总公司将所持有的

中海集团租赁有限公司

100%

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中海集运

。

五

、

根据国资委出具的

《

关于中海集装箱运输大连有限公司等

33

家公司国有

股权协议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

》（

"

国资产权

[2016]148

号

"

），

同意中海集运

、

中海集

装箱运输

（

香港

）

有限公司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海集运香港

"

）

将所持

有的中海集装箱运输大连有限公司等

33

家公司国有股权分别协议转让给中远集

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

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

上述三

家公司均为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中国海运

（

东南亚

）

控股

有限公司和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

除上述国资委的批准外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中国海运

（

新加坡

）

石

油有限公司

、

东方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

中海绿舟控股有限公司

、

海宁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国有股权协议转让事项已获得中国海运

（

集团

）

总公司的批准

。

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涉及的中海集装箱运输

（

香港

）

代理有限公司

、

长誉投资有限公司及佛罗

伦货箱控股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协议转让事项及以现金增资方式获得中远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增资后

17.53%

股权事项已分别获得中国海运

（

集团

）

总公司及中国远

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的批准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7,0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9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

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A股发行数量为7,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4,2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本次发行的价

格为10.94元/股。

发行人于2016年3月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金徽酒”

A股2,80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7,880,911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84,943,288,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296317%。配号总数为84,943,288个，

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84,943,28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

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034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规模的50%（3,500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0.0741671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16年3月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16年3月3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6年3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0.94元/股，

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2016年3月1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

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16年3月1日（T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30-11:30，13:00-15:00。

2、主承销商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拟申购总量按价格由高到低排列后，如高

于某一价格的拟申购总量小于10%，包含该价格及以上价格的拟申购总量大于等于10%，则

该档价格为临界价格，高于临界价格对应的申购量将被全部剔除，报价等于该临界价格的

配售对象按“申购量由少到多，申购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报

序号为准）由晚到早” 的原则依次剔除，直至剔除总量首次超过拟申购总量的10%。 当临

界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报数量可不再剔除，此时剔除最高报价的

比例可以低于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16年3

月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6年3月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申购。

发行人：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承诺上市公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易

盛” 、“发行人”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6 年 3 月 3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

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新易盛

2、股票代码：300502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76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940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

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

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 行 人：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21号 1幢四楼

联 系 人： 匡安荣

联系电话： 028-67087999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保荐代表人： 李捷、谢云山

电 话： 0769-22119285

发行人：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日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3月 2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新动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４８０

前端交易代码

０００４８０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

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注

：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告

，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所有销售机构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起

暂停接受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单日累计金额

５０

万元以上

（

不含

５０

万元

）

的申

购及定期定额申购申请

，

即

，

如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申请金额超过

５０

万元

，

按申请

金额从大到小进行排序

，

若存在单笔金额超过

５０

万元的申请

，

则对该笔申请不超

过

５０

万元

（

含

５０

万元

）

的部分予以确认

，

其余申请

（

若有

）

不予确认

；

若单笔金额均

未超过

５０

万元

，

则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５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给予确认

，

其余不予

确认

。

在暂停大额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期间

，

本基金的赎回业务正常办理

。

（

２

）

关于恢复本基金大额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时间

，

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

（

３

）

如有疑问

，

投资者可登录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ｄｆｈａｍ．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９２００－８０８

咨询

。

（

４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投

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特此公告

。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 日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33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

】

92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

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4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39%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92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9.61%

。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

路演。

1

、网上路演时间：

2016

年

3

月

3

日（

T-1

日，周四）

09:00-12:00

；

2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www.p5w.net

）；

3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

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

址

www.ccstock.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3月 2 日


